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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原料用小麦麸皮食品生产许可审查方案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食品原料用小麦麸皮食品生产许可活动，加

强小麦麸皮食品安全监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及其实施条例、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食品

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，制定本方案。

第二条 本方案中所称食品原料用小麦麸皮是指：在小麦粉

加工过程中，经过分离、筛理等主要生产工艺制成，供食品生产

企业使用的小麦麸皮，包括麸片和麸粉。

第三条 食品原料用小麦麸皮的申证类别为粮食加工品，类

别编号为 0101，类别名称为小麦粉，品种明细为专用：其他（食

品原料用小麦麸皮）。

第四条 本方案应当与《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》结合使用，

仅适用于河北省食品原料用小麦麸皮食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。仅

有包装场地、工序、设备，没有完整生产工艺条件的，不予生产

许可。

第五条 本方案中引用的文件、标准通过引用成为本方案的

内容。凡是引用文件、标准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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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于本方案。

第二章 生产场所

第六条 厂区要求、厂房和车间、库房要求应符合《食品生

产许可审查通则》的相关规定。

第七条 生产车间按生产流程需要及卫生要求，有序而合理

布局，一般包括：小麦粉加工区、分离区、筛理区、包装区；分

离区、筛理区可在小麦粉加工区，包装区应当与其他功能间分隔

管理。

第三章 设备设施

第八条 生产设备，供排水、清洁消毒、废弃物存放、个人

卫生、通风、照明、温控、检验等设施应符合《食品生产许可审

查通则》的相关规定

第九条 小麦麸皮生产设备一般包括清理设备、碾磨设备、

筛理设备、粉碎设备(有粉碎工艺的)、包装设备等。

第十条 生产设备和设施应当根据实际工艺需要配备。各个

设备的设计产能应能相互匹配，其性能与精密度应符合生产要求，

便于操作、清洁、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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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企业自行检验的，应具备与所检项目适应的检验

室和检验能力。检验室应当布局合理，检验设备的数量、性能、

精度等应当满足相应的检验需求；检验仪器设备应按期检定或校

准。

第四章 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

第十二条 生产设备的布局应当与产品工艺流程相符，避免

交叉污染，应符合《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》的相关规定。

第十三条 工艺流程一般包括:原料验收、原料清理、磨制、

筛理、粉碎(有粉碎工艺的)、包装等。

第十四条 应当通过危害分析方法明确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

全关键环节，制定原辅料验收、原料清理、润麦、磨制等生产工

序的工艺文件，明确关键控制环节、技术参数及要求，有效监控

并记录各项控制指标。

第五章 人员管理

第十五条 人员管理应符合《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》的相

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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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企业应建立人员管理制度，各岗位人员的数量和

能力应与企业规模、工艺、设备水平相适应，与产品质量相关的

岗位应设置岗位责任。

第十七条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具有食品或相关专业专科

以上学历，或具有 3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。

第六章 管理制度

第十八条 管理制度应符合《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》的相

关规定。

第十九条 小麦麸皮食品生产所需的原辅料及包装材料须符

合相应的国家法律法规、标准及相关部门公告的要求。

原料必须经过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。经验收不合格的食品原

料应在指定区域与合格品分开放置并明显标记,并应及时进行退

货等处理。原料加工前应进行感官检验,必要时应进行实验室检

验;检验发现涉及食品安全项目指标异常的,不得使用。

第二十条 应当建立生产过程管理制度，对生产过程中关键

控制环节的质量安全进行管控，定期对生产过程各工序的关键质

量安全控制点进行监控和检查。

企业至少应设立下列生产关键环节控制：

（一）原辅料验收工序应当严格按照验收标准规定进行验收

或检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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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原料清理应除去杂质及霉变粒,防止杂质进入后续加

工,造成产品污染。

（三）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金属或其他外来杂物混入产品中。

（四）润麦要控制加水量及清洗程度。

（五）磨制工序应当通过筛网、磁栅等进行异物控制，保证

包装后的产品满足产品标准要求。

（六）应当制定清洁管理制度。各生产工序在生产结東后、

下次生产前，对车间环境、设备设施、工服和人员进行清洁、验

证并记录。记录内容包括：清洁对象、清洁方式清洁时间、效果

确认等。

生产作业场所除虫灭害工作不应在生产过程中进行,除虫灭

害时应对各种原辅料、成品有保护措施。

第二十一条 企业应建立产品防护管理制度，有效防止产品

在生产加工中的污染、损坏或变质。

原料运输及储存中应具备防雨、防尘设施，原料仓库应设专

人管理,建立管理制度,定期(至少每周 1 次)检查质量和卫生情

况,及时清理变质的原料,仓库出货顺序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。

在生产过程中,现场不得进行生产设备的维修。

应有虫害控制平面图,配备必要的虫害控制装置。在生产车

间的入口处和车间内可设置灭虫蝇灯,捕杀可能进入车间的虫蝇。

车间内设置的灭虫蝇灯的位置必须远离生产作业区域。灭虫蝇灯

应定期(至少每周 1 次)进行清理。不得使用化学药剂控制虫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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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企业应建立产品追溯制度，产品从原材料采购、

生产加工、出厂检验到出厂销售都应有记录，保障各个环节可有

效追溯。

第二十三条 企业应建立检验管理制度，包括对原辅材料的

验收、半成品监控和监测、成品出厂检验的管理规定，确保产品

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。

企业应综合考虑产品特性、工艺特点、原料控制情况等因素

合理确定检验项目和检验频次，并符合执行标准的规定。

自行检验的，应当定期与具有合法资质的检验机构对出厂项

目进行能力比对或验证，并符合相应的检验要求；不能自行检验

的，应当委托具有合法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，并出具检验报

告。

企业可以使用快速检测方法及设备，但应保证检测结果准确。

使用快速检测方法及设备做检验时，应定期与国家标准规定的检

验方法比对或验证。快速检测结果不合格时，应使用国家标准规

定的检验方法进行确认。

第七章 试制产品检验

第二十三条 企业按所申报食品原料用小麦麸皮的品种和

执行标准，分别从同一规格、同一批次的试制产品中抽取具有代

表性的样品检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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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企业应对提供的检验报告真实性负责；检验项

目按产品适用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、产品标准、企业标准及国务

院卫生行政部门的相关公告要求进行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二十八条 本方案由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九条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